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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特 产 税  

据 实 征 收 不 再 难

——应城市财政局征收农业特产税的主要做法

王建军  杨银华

农业特产税涉及千家万户，税源零

星分散，在生产、收购两环节纳税，其征

收工作向来是乡镇财政工作的一个难点

问题。过去，不少地方传统的做法是：将

农业特产税按人头或田亩平摊到户，打

入农经合同征收。这种办法虽然简便省

事，但严重违反了“据实征收”的原则。
为改变这种状况，湖北省应城市财政局

在实际工作中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征

管办法，使农业特产税据实征收不再成

为一道难题。
——进行税源普查。在市财政局统

一部署下，16 个镇、办财政所成立了税

源普查专班，深入到各村、组及农业特产

品生产单位，进行详细的税源调查，全面

掌握第一手资料，对每一纳税对象都按

照应税品种、生产面积、计税面积、作物

株数、产品产量、计税价格、计税收入、应

征税额等项目，逐一建立登记台帐。为

了确保普查质量，市局成立了税源普查

工作检查专班，采取随机抽样的办法，对

部分镇、办财政所的普查工作进行检查

验收。凡是没有达到标准的，督促其重

新普查，直至合格为止。普查结束后，根

据各镇、办的普查情况，合理测算分配农

业特产税据实征收任务。
——理顺征纳关系。一是建立农业

特产税税务登记制度。为了有效控制税

源，防止税源流失，财政部门对从事生

产、收购应税农业特产品的单位和个人，

严格按规定办理了税务登记手续。二是

建立纳税申报制度。规定对办理税务登

记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期申报应税

收入或应税收购额等，并主动自觉缴纳

税款。三是建立完税查验制度。凡应税

农业特产品需要外运的，必须首先纳税，

然后办理“应税农业特产品外运税收管

理证明”；凡外地进入本市经营应税农业

特产品的，一律实行市场稽查补征。四

是实行开业、歇业申报制度。为了防止

偷税行为，财政部门规定，凡生产、收购

应税农业特产品的单位和个人，无论是

开业、还是歇业，都必须持有关证件到所

在地财政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否则，视同

照章营业处理。五是实行公开办税制

度。把农业特产税征收工作置于社会和

群众的监督下，定期公开特产税政策，定

期公开税款入库情况，杜绝“人情税”、

“关系税”。
——明确征收方式。由于农业特产

税税源零星分散，季节性强，征收工作难

度大。财政部门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

灵活多样的办法：一是对生产、收购应税

农业特产品帐务健全的国营、集体单位，

采取委托代征代缴与查帐征收相结合的

办法；二是对固定个体收购工商户，采取

按月定税与查验征收相结合的办法；三

是对应税农业特产品生产农户和到农户

中直接收购应税农业特产品的，采取直

接征收与委托村、组代收代缴相结合的

办法；四是对经营场所不固定零星收购

应税农业特产品的临时工商户，采取上

门征收与市场稽查补征相结合的办法。
此外，注重加强与司法部门的联系，用法

律手段严惩偷税、抗税行为，确保税款及

时足额入库。
——实行目标管理。为了充分调动

农税征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工作

紧迫感和责任感，财政部门注重用约束

激励机制来规范农税征管工作。年初，

制定了“农税工作量化考评办法”。考核

内容包括：政策宣传、税源普查、税务登

记、任务测算、税款入库、票款同步、票证

管理、帐务处理、报表报送、档案管理、台

帐建立、市场稽查、政策执行、调查研究

等方面。凡上述工作经考核达到目标管

理要求的，年终由市局一次性给予奖励；

凡经考核不合要求的，除给予通报批评

外，还要相应扣减其业务经费。
采取上述做法，既严格执行了政策，

又符合农民心愿，同时还能圆满完成征

收任务。今年一季度，已征收农业特产

税 56.2 万元，占全年任务的 22.5%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了 27 .5万 元 ，增 长

104 .4%。
由此可见，只要方法对路，措施得

力，工作到位，农业特产税实行据实征

收，其实不难。
（责任编辑  王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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